上海市职工保障互助会

困难会员子女助学申请表

编号：

	单 位 名 称
	联系人
	所属区县局
	
	参保编码
	

	单 位 地 址
	
	联系人
	
	单位电话
	

	困难会员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
	参加我会何种保障计划及有效保障期限
	

	家庭地址
	
	家庭电话
	
	邮    编
	

	困 难 情 况
	

	助学对象姓名
	
	出生年月
	
	性   别
	

	就 读 学 校
	
	入学时间
	
	年   级
	

	学 习 情 况
	

	单 位 意 见

（盖章）
	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


	工作委员会意见

（盖章）
	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市职保会意见

（盖章）
	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审批人：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互助会助学金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助学年份：

审批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备     注
	


注：1、受助者必须是我会有效会员之品学兼优的子女；

2、困难情况主要包括家庭收入和其他困难情况；

3、如家庭脱贫或学历变化（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）请单位或工作委员会及时与我会联系。（一式二份）







